[bookmark: _GoBack]新北市立竹圍高中學生社團評鑑辦法
一、目的：為健全社團活動，培養學生自治精神，激發社團之團隊精神與榮譽感。
二、評鑑時間：每學年評鑑一次，於學年結束前舉行。
三、評鑑方式：由社團活動組、校內教師代表兩名進行評鑑，其評分成績比重依次為30％、35％、10％、25％。
	評審項目
評分比例
	評分重點內容

	一
、
基
本
資
料
30
％

	社團組織10 %
	1.社團簡介、發展重點及目標：清楚陳述社團成立緣由。
2.社團組織章程：依學生社團組織綱要明確訂定，並依據實際需求而適時修正，包含社團宗旨和社員的權利義務等規範。
3.社團組織架構：呈現健全、權責分工明確的組織架構圖。
4.社團成員：指導教師、幹部及社員資料名冊完備。
5.幹部選舉：呈現社長及幹部產生方式、程序、及選舉罷免辦法、選舉投票紀錄等。
6.社團交接：說明交接流程、內容及呈現辦理方式。

	
	年度計畫10 %
	1.年度計畫：依據社團成立宗旨，呈現全學年度舉辦或參與的各項創意活動/研習/競賽(說明主題及須符合社團成立宗旨)；須訂定社團發展之短、中或長程計畫(包含目標、實施策略、具體項目、經費需求、資源管道等)。
2.年度行事曆：各項創意活動/研習/競賽須有明確的執行日程規劃。
3.計畫執行：社團年度各項活動依據年度計畫執行程度、執行成效表等。

	
	資料保存與管理10%
	1.資料保存：活動資料及成果保存之完整性。
2.資料處理：各項會議或活動記錄 (含簽到手稿)、社團指導老師簽名等流程完備性等。
3.資料E化：社團檔案資料數位化、社團網頁經營，提供社員活動資訊與交流等。

	二
、
活
動
資
料
35
％
	主辦活動成果20 %
	所舉辦的各項創意活動/研習/競賽，均須呈現下列資料：
1.企畫書：包含企畫過程，其內容需充實、具創新性、獨特性、精緻性。
2.宣傳情形：包含宣傳方式與過程。
3.參與情形：參與人員人數、組成與參與程度。
4.執行成果：辦理活動完畢後之成果報告(服務紀錄…等)。
5.檢討記錄：如彙整回饋單、辦理後之檢討改進措施與記錄。

	
	參與活動成果15%
	所參加的各項創意活動/研習/競賽，均須呈現下列資料：
1.基本資料：包含主辦單位、規模、時間、地點、參賽總人(隊)數……。
2.參加人員：包含社員組成與參與人(隊)數。
3.參與成果：得獎紀錄、服務紀錄、活動成果或研習作品(限以文字、照片呈現)。

	三、
財物
管理
10%
	經費控管5%
	1.經費來源：須說明社團經費來源。
2.經費運作與管理：包含使用原則、收支管理辦法和收支紀錄等。

	
	設備保管5%
	1.財產清冊：清楚明列社團器材、設備之財產清冊與借用、使用、維修之紀錄。
2.設備管理和運用：包含使用辦法和清冊。

	四、
成果
效益
25%
	服務學習15%
	1.服務學習活動規劃：年度計畫中有關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、社區服務、愛心、國際或環保志工等服務學習之活動，包含活動目標、對象、地點、時間、策略等實施企畫。
2.服務學習流程：包含方案設計、規劃、執行、評量等。
3.學習成果呈現：如檢討會議和學習心得等。

	
	貢獻與正向影響力5%
	對於社團、學校及社區之貢獻與正向影響力相關成果活動及效益呈現。

	
	延續性5%
	社團具傳承、願景及延續性之目標，傳接特色活動與經營理念，使社團精神延續下去之辦理方式。

	其餘加分扣分
	
	參與各項訓練課程情形？（參與熱烈加1分，無故不到每次扣0.5分）
海報張貼拆除（違規者，每張扣0.5分）
器材、場地借用狀況與歸還狀況（違規者，每次扣0.5分）
是否確實點名、填寫報表，準時繳回紀錄本並請老師簽名？（違規者，每次每項每工作天扣0.5分）
是否違反學校訂定之相關社團管理辦法（違規者，每次每項扣0.5分）
社團人數(過少/超額會依據狀況扣0.5分)
是否有得獎或其他優良表現？


參考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績優學生社團甄選評審項目、評分比例及評分重點內容
	等第
	評鑑成績
	社團獎懲
	幹部獎懲
	備註

	特優
	90分以上
	1.公開表揚並頒發錦旗以資鼓勵。
2.酌增招生人數10%(以上年度為基準)。
3.視經費狀況頒發獎金。
	1.社長小功壹次
2.幹部群嘉獎貳次
	1. 錦旗為社團錦旗，個人表現優良者得由社長與指導老師提報社團活動組，經認可後頒發獎狀。　
2. 獎金為鼓勵社團成長之用，故社團須提交相對應活動之收據始得核銷。

	優等
	80至89分
	1.公開表揚並頒發錦旗以資鼓勵。
2.酌增招生人數5%(以上年度為基準)。
3.視經費狀況頒發獎金。
	1.社長嘉獎貳次
2.幹部群嘉獎壹次
	

	甲等
	70至79分
	1.酌減招生人數5%(以上年度為基準)。
2.不另外補助社團費用。
	無
	

	乙等
	60至69分
	1.酌減招生人數10%(以上年度為基準)。
2.不另外補助社團費用。
3.輔導／解散
	無
	

	丙等
	60分以下
	解散
	無
	




